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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6_88_91_E5

_9B_BD_E5_8F_B8_E8_c36_49846.htm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司

法考试已经具备了实行阶段性考试的基础条件，基于中国法

律成文法的基本特征，应该更多的借鉴成文法国家阶段性考

试的经验，通过科学设计考试模式，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司

法考试制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相顺在国家司法

考试制度研讨会上发言时说,我国的司法考试已经具备了实行

阶段性考试的基础条件，出现了通过阶段性考试选拔复合型

法律人才的要求。现在全国设置四年制本科法律专业的院校

已经达到500多所，并且建立了以本科生为基础，包括法学硕

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法律硕士研究生在内的复合型法

律人才培养体系，高等法学教育的毕业生数量达到十几万人

。同时，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的新形势，对法律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21世纪需

要的法律人才应该是复合型人才，而现行的一次考试定终身

的考试方式大大限制了复合型人才的选拔。可以说法学教育

的发展为司法考试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对法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推进司法考试模式改革的重

要动力。 不过，丁相顺同时说，阶段性考试模式的具体设计

，必须综合考虑中国法律职业的状况和需求、法学教育的现

状、阶段性设计的组织实施等因素，应该既具有科学性，又

具有操作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潘剑锋在会上发言时则建

议，司法考试作为一项选拔考试，不宜采用选择题在考试中

比重过大和一次性考试的方法。他建议从现在的一次性书面



考试改进为阶段性考试。潘剑锋教授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他认为，在第一阶段考试中，主要考查应试人员对法律专业

知识和法学理论基础的掌握程度。本阶段考试全部采取客观

题的方式，特点是题量大、考察范围广、难度与现行司法考

试的选择题相比相对简单。该阶段考试的设置目的是通过相

当数量的法学基础知识的考查，将具有基本法学素养的考生

送入第二阶段的考试，而将那些尚未完成对法学知识系统学

习的考生淘汰，使相关考试资源的利用能更集中、有效。在

第二阶段考试中，主要考查应试人员的法学应用能力，侧重

检测综合分析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及其思维过程和理论素养

。考试范围应限于法学主干学科，注重从理论深度和应用能

力两个层面考查考生的综合素质。在适当的时候，增加口试

，以更好地对考生的上述能力进行考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